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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应急管理部、

市场监管总局（以下统称“五部门”）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新能源汽车企业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工信厅联通装

〔2022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现就《意见》有关内容解

读如下： 

一、编制背景 

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，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。近年来，在有关

各方的共同努力下，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，

产销量连续 7年位居全球首位、产品技术水平快速提升、产业生

态体系逐步建立、配套环境不断完善。与此同时，全行业对安全

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，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安全水平显著提升，安

全总体形势持续向好。 

但也要看到，随着保有量的快速增长、老旧车辆不断增多，

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依然存在，部分企业质量保障体系

仍然有待健全完善；同时，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等新问题的出现，

使新能源汽车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。为进一步压实新

能源汽车企业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产品安全保障体系，切实提升



 - 2 - 

产品安全水平，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五部门在前期

工作基础上，按照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（2021-2035）》

等有关要求，依据各自职责，联合制定发布《意见》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1年以来，五部门组织行业力量，开展专题研究，启动了

文件起草工作。 

一是广泛深入开展调研。组织调研了国内主要新能源汽车企

业、行业组织和检测检验机构，并对 17家主要新能源汽车企业开

展安全体系检查，全面研究分析新能源汽车产品安全水平、安全

风险和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准确把握产品质量安全新形势和新需求。 

二是充分听取各方意见。三次组织行业企业召开专题研讨会，

听取各方对文件起草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随后，根据行业企业意

见建议、结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对《意见》草案进行了多轮修

改完善。10月，形成《意见》征求意见稿并向有关部门和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 

三是修改完善形成《意见》。根据征求意见反馈情况，对相

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，调整了企业监测平台有关内容，丰富完

善了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等有关要求，最终形成了《意见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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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意见》包括 8部分 22条，以及 1个附件。 

一是明确《意见》的定位。《意见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指导企业加快构

建系统、科学、规范的安全体系，切实提升产品安全水平，推动

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是完善安全管理机制。从组织保障、安全教育培训方面提

出意见。企业要明确安全管理的负责部门，统筹推进安全体系建

设。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，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

工作人员安全意识和相关技能。 

三是保障产品质量安全。从产品设计、供应商管理、生产质

量管控、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提出意见。企业要制定并持续完善产

品安全性设计指导文件，加强产品在线和下线检测，强化供应商

管理并鼓励其积极配合开放必要的数据协议，与电池供应商开展

设计协同。 

四是提高监测平台效能。从运行监测、数据挖掘、隐患排查

方面提出意见。企业要按照相关标准要求对车辆运行安全状态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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